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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论归责的对象
马新宇

  摘要:康德将归责分为法权归责和道德归责。法权归责的对象是少于法则要求亦即违反法权之行为及其后

果,包括有职责不作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不够。道德归责的对象有三种:一是多于法则要求之行为及其后

果,或无职责但有作为,或有职责有作为且作为多于法则要求;一是少于法则要求之行为及其后果,或有职责但不

作为,或有职责有作为但作为不够;一是只符合道德法则而不同时符合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及其后果。这表明,康
德的伦理学虽属义务论,但并未放弃对行为后果的归责。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明确后果在康德伦理学中的

位置,也有助于澄清康德伦理学与结果论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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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伦理学对行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行为发生之前对“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判

断,一是行为发生之后对行为的评价。国内外学界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侧重于前一个方向。后者则涉及归

责(Imputation)问题,即行为主体究竟应不应该为行为及其后果负责,或者应负多大程度的责。在这一方

向,学界习惯于关注后果归责问题,大致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应当为后果负责,
因为虽然行为发生的原因在自由界,但行为的后果在自然界,后者遵循严格的因果关系,非行为者所能左右,
行为的道德价值也与后果的好坏无关①;另一种较为温和的思路是,将后果归责与康德伦理学兼容起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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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主张可以得到康德文本的支持。康德认为,伦理学不为行动立法,而只是为行动的准则立法。[参见: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
enBd Ⅵ hrsg 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 Berlin Reimer 1914  388;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401页。]换言之,伦理学关心的是行为发生的原因,而不是后果。并且,原因和后果的性质完全不同。原因不在显相界,但它

里面的因果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在显相界。或者说,这种原因虽是“显相的原因(UrsachederErscheinungen)”,但并非“显相中的原因(Ursa-
cheinderErscheinung)”,[参见: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Ⅳ hrsg 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 Berlin Reimer 1911  
347;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后果所处的显相界完全遵循自然法则,受因果规律支

配,非人力所能左右。因此,后果的好坏并不影响行为的道德价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用为后果负责。按:依据学界康德研究惯例,本文

有关康德著作的引用采用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全集》。引文参考李秋零编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和邓晓芒翻译的相关著作,出处见脚注。文

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存在不同翻译,一般使用邓晓芒版译法,例如“Schuldigkeit”译为“职责”,“Willkür”译为“任意”等。未有相关汉译出处的

引文均为笔者所译。关于引用文献原文中的拉丁文,有相关译文的依循汉译本的处理方式,由笔者所翻译的一般在文中直接使用拉丁文,并
在紧随其后的括号中附上中文翻译。



安德鲁斯·瑞斯(AndrewsReath)、托马斯·希尔(ThomasE.Hill)等①;还有一种较为激进的思路是,将康

德的伦理学解释为一种结果论伦理学,如黑尔(R.M.Hare)、卡米斯基(D.Cummiskey)、帕菲特(D.Parfit)等
认为,立足于后两种解释取向,后果归责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②。

通过这一简要的梳理可以发现,后一方向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仅就

伦理学而言,后果也只是归责对象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行为,此处所谓之行为是指已经发生的实然的行为,
而非“我应当做什么”的应然的行为,因此对这一行为的考察应当区别于后者,除后果和行为外,还有“意图

(proposito/intention)”和“尝试(conatus/endeavourorattempt)”等。众所周知,康德的伦理学作为道德形

而上学,还包括对法权问题的讨论,自然涉及法权行为及其后果等的归责。那么,从康德的实践哲学出发,在
上述诸对象之中,哪些是可以归责的,哪些不用归责,这就需要彻底澄清。因此,我们不应该只从后果角度讨

论归责问题,以阐明康德伦理学是否允许后果归责,而是要在全面梳理康德归责学说的基础之上去理解这一

问题。康德在《伦理学讲义》(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LecturesonEthics③)中,对归责问题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论证,涉及归责的主体、归责的对象、归责的根据等。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探讨归责的对象。
首先要明确康德到底是怎么界定归责的。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指出,“归责(imputatio)在道德的意

义上就是使某人被视为一个后来叫做行为(factum)并受法则支配的行动之事主(causalibera[自由因])的判

断;这判断如果同时带有出自这一行为的法权后果,那么,它就是一种法权效力的归责(imputatioiudiciaria
s.valida)”④。这段话里首先区分了归责的两个领域,一个是道德领域,一个是法权领域。也就是说,归责问

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法权归责和道德归责。这一区分自然是以法权与道德的区分为前提。这两者的区分虽

然很重要,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仅以《伦理学讲义》中的相关论述为依据,以强制与否区分二者⑤。
康德对归责的这一界定已经指出了归责的对象,一个是行为,一个是后果。在《伦理学讲义》中还提到了

“意图(proposito/intention)”和“尝试(conatus/endeavourorattempt)”的归责问题,这两者相关于行为,但
又与行为有所区别。当然,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指出这些归责的对象,因为从一般伦理学的角度也可以做出类

似的结论。我们的问题是,哪些行为及其后果甚至意图和尝试可以归责? 在上述三类对象中,最重要的是行

为,因为意图和尝试有可能转化为行为,而后果是行为的延伸。因此,我们首先要对行为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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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安德鲁斯·瑞斯关于后果归责的代表性论文是《主体与康德伦理学中的后果归责》,参见:AndrewsReath AgencyandtheImputationof
ConsequencesinKantsEthics  JahrbuchfürRechtundEthik AnnualReviewofLawandEthics2  1994  259-281。托马斯·希尔这

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是《康德论后果归责》,参见:ThomasE Hill KantonResponsibilityforConsequences  JahrbuchfürRechtundEthik 
AnnualReviewofLawandEthics2  1994  159-176。
黑尔认为,康德“本应是功利主义者(couldhavebeenautilitarian)”,[参见:R M Hare CouldKantHavebeenAUtilitarian  inKant
andCritique NewEssaysinHonorofW H Werkmeister ed R M Dancy Boston 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1993  92]。关于卡

米斯基和帕菲特以及其他学者在这一方向上的观点,张会永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并认为,卡米斯基和帕菲特的理论“都以不同的方式偏

离了康德伦理学的原初立场”(参见:张会永《两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第101页)。
康德的《伦理学讲义》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本文主要依据保罗·门策尔编辑的德文版本: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hrsg PaulMenzer Berlin PanVerlag 1924 ,并参考了彼得·希思编译的英文版本:ImmanuelKant 
LecturesonEthics trans anded PeterHeath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7 。这两个版本虽然在编排顺序上差异较大,
但在总体内容上有高度对应性。

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227;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35页。
袁辉详细探讨了法权和道德(德性)的区分,并指出,“法权义务的根据在于外在强制”,而“德性是一种自我强制”(参见:袁辉《形式、目的和强

制———康德划分法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据》,《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6期,第86页)。而自我强制作为主体对自身的强制,是自己对自己的强

制,亦即自由。但自由并非区分法权与道德的依据,因为两者都涉及自由,但自由的应用领域有区别。如邓晓芒所说,“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

系,前者涉及法学,后者涉及伦理学和道德”(参见:邓晓芒《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4页)。因此,强制

与否明显不是区分法权与道德的唯一依据,因为如果我们从道德角度自愿遵守法权义务,法权也就失去了强制性质,但将其视为区分的重要

依据并无不可。



为了进一步区分行为,康德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即职责①。以职责为依据,行为在逻辑上有三种

可能,一是所为多于职责要求,二是不多不少,三是少于职责要求。康德是这样评价这三种行为的:“某人按

照义务所做的多于遵照法则能够迫使他所做的,就是有功德的(meritum);他所做的刚好符合法则,就是本

分的(debitum);最后,他所做的少于法则所要求的,就是道德上的缺失(demeritum)”②。
以职责为依据,存在有职责或无职责两种可能。在有职责、无职责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有可能不作为

(Unterlassung),也可能有作为。按照排列组合,共有4种可能的情形:无职责亦不作为、无职责但有作为、
有职责但不作为和有职责亦有作为。法权和道德层面都有这4种情形,加起来就有8种可能的情形。因此,
归责对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8种情形中,哪些情形下的行为及其后果可以归责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还

需讨论,“意图”和“尝试”在什么层面可以归责。
二 法权归责的对象

我们在前文引述了康德对于“多于法则”、“符合法则”和“少于法则”三种行为的评价,但在这段引文中,
康德并没有指出此处的法则是法权法则还是道德法则。因此这两种可能都有。如果是法权法则,那就是强

制的,道德法则不是,因为“道德上我不能被强制,没有人能强制我践行善举”③。据此,按照义务所做的多于

法则是在强制之外的或者就不是强制行为,因而是非强制的行为亦即道德行为。但这一行为有可能和法权

相关,因而可能产生一定的法权后果。以此类比,按照义务所做的少于法则要求也是道德行为。这段引文也

指出,这是“道德上的缺失”。但“多于”和“少于”性质不同。后者是没有达到法权要求,属违法行为。多于法

则而为则并不违法。因此在法权层面只有两种可能,那就是合法和违法。前者是符合法则,后者是少于法则

要求,一旦多于法则要求,即进入道德层面。
先来看合法行为,即符合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这一行为有两种可能的情形。一是在法权上没有职责

亦不作为。在法权上没有职责并不意味着在道德上没有,如果在道德上也没有职责,那就是既无职责也无作

为,自然不用归责。如果在道德上有职责,那就属于道德层面的归责,需要放在道德层面进行讨论。一是在

法权上负有职责并有作为,且作为不多不少,刚好符合法则。这一情形下的行为和后果均不归责。符合法权

法则的行为即是遵守法权的行为,或者是法权上要求的行为。康德说,“Factajuridicenecessaria[法权上要

求的行为]不能被归责,因为行动不是自由的”④。符合法权法则行为的后果也不归责。康德说,“遵守法权

法则及一切consectariis[后果]不能被归责为merito[功德]”⑤。遵守法权的行为就是尽职行为,“对于一个

既没多做也没做少的主体来说,没有任何好的或坏的后果可以归责于他”⑥。
康德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一是偿还债务。康德认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职责所在,法权法则亦

会强制债务人如此行为。因此,如果债务人这么做了,所产生的后果不能归责于债务人。“如果我偿还了债

务,他人借此获得了一笔更大的财富,那么行动的这个好后果不能归责于我的 merito[功劳],因为由职责必

然发生这一行动,因此没有什么分外的merito[功劳]”⑦。
另一个例子是,康德指出,将军不必为战场上敌人的死亡负责。“我们这里要注意,只要他的行动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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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该词德文原文为“Schuldigkeit”,拉丁文为“debitum”,邓晓芒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译作“职责”;李秋零有时译作“本分”(参见:Kant Kants
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227 390;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35、403页),有时译作“职责”[参见:Kant Kantsgesam-
melteSchriftenBd Ⅴ Hrsg 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 Berlin Reimer 1913  155;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法权意义上的职责是“所做的刚好符合法则”(参见: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227;李秋

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35页),是“行动对法权的适应”、“一种亏欠的义务”(参见: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390;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403页)。道德意义上的职责大部分情况下和义务一致,比如“义务和职责是我们惟一必须给予

我们对道德律的关系的称呼”(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227;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35页。

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72 
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74 
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73 
AndrewsReath AgencyandtheImputationofConsequencesinKant'sEthics  JahrbuchfürRechtundEthik AnnualReviewofLawand
Ethics2  1994  263 
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71 



由的,而是被法权强制的,那就不能对他归责。作为一种自由的行动,可以记在他的名下,但作为一种合法的

行动则不能,而是归于制定法权的人”①。有鉴于此,托马斯才指出,“康德伦理理论的核心是,尽职行为不被

认为是那些产生,甚至目的是产生有益后果的行为。同样,不应将错误行为视为促进或旨在促进有害后果的

行为”②。在这一意义上,尽职行为作为职务行为,属于被迫去行动的行为,而“Juridice[法权上]不把某人被

迫去行动的后果归责为indemerito[过失],因为那就不是自由的,虽然这一事实是自在的,但事情的不正当

性不是”③。
再来看违法行为,即少于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这一行为有两种可能的情形:一是在法权上有职责但不

作为;一是在法权上负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不够。这两种情形下的行为和后果均可归责。“例如,我没有

在要求的时间内偿还我的债务,因此使他人破产,那这一后果能归责于我,因为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需要对

此负责”④。
原因在于,在法权上负有的职责就是遵守法权,对这种职责的不作为就是不遵守法权,相当于违反法权。

康德说,“违背法权法则的Facta[行为]能被归责,因为行动是自由的,的确,违背法则去行动是对自由的滥

用”⑤。违反法权的行为亦即不合法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后果也可以归责于主体。如康德所说,“一个不合法

的行动的坏的后果———可以被归责于主体”⑥。
按照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法权和道德层面各有4种可能的情形,目前我们只分析了无职责亦不作

为、有职责但不作为和有职责亦有作为三种,还剩一种,即无职责但有作为。这一行为属于法权上的“多于法

则”要求的行为。我们在前文也指出过,一旦“多于”,即进入道德层面,因此需要放在道德层面进行讨论。如

果在法权上没有职责在道德上亦无职责,但仍有作为,这便属于伦理学上所讲的“超义务行为”,同样需要放

到道德层面进行讨论。
最后再来看看“意图”和“尝试”能否在法权层面归责。就前者而言,没有行动发生,因而没有可供归责的

对象。而后者毕竟不同于行动,“任何人都可以conatum[尝试],并在心中设想这样的恶意,但当涉及行动,
他就怕行动会引起厌恶并撤回,因此改变了他的决心”⑦。康德以一个更形象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一

个人被逮到在房间里拿着剑,并不能因此被视作凶手,尽管这里有尝试,因为在法官看来,这不算是可靠的手

段,这一点不能被视为证据。
由此可见,在法权层面可以明确归责的就是违反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及其后果,也就是少于法权法则要

求之行为及其后果,具体包括有职责但不作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不够两种行为及其后果。符合法权

法则的行为及其后果在康德看来不能归责于主体,因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是被法权强制的。这也意味着,在
康德看来,尽职行为及其后果不是归责的对象。

三 道德归责的对象

我们在前文引述康德对于“多于法则”、“符合法则”和“少于法则”三种行为的评价时指出,此处的法则也

有可能是道德法则。如果是道德法则,那就不是强制性的。这就意味着,在没有相应职责要求的情况下,可
以不作为。这种情况下的不作为不能算作少于法则要求。按照康德的三种评判方式,在无职责的情况下,道
德层面仅有功德和本分两种可能。本分即是遵守道德法则,不过康德也说了,“任何关于道德法则的行动都

是meritum[功德]”⑧。这相当于指出,道德上在没有职责要求情况下的任何所为,包括只是遵守法则,虽然

表现为本分行为,但带有“多于”的性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层面只有多于、符合法则要求两种可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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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少于法则要求的可能。道德上少于法则要求指的是有职责而不作为,即应该遵守道德法则而选择不遵

守,这种情况下的行为虽然表现为不作为,但这种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作为。或者故意违反道德法则,亦即

没有达到道德法则要求。
在正式分析之前还需指出,在康德的先验伦理学中,道德和法权并非截然对立,或者两者之间壁垒森严。

道德层面有一种可能是,把法权职责当作道德职责。虽然法权职责是强制的,但主体如果自愿遵守法权职

责,那么这一行为就具有了道德属性。“虽然行动对法权的适应(做一个守法的人)不是什么有功德的事,但
这样一些行动的准则的适应,作为义务,亦即对法权的敬重,却是有功德的。”①结合语境可知,康德这里所说

的义务是道德义务。换言之,遵守法权的行为并非功德,但出于对法权的敬重,并将其当作自己的道德义务,
则是有功德的。

在这一情形下,主体不是被强制履行法则而是自愿遵守法权职责。这一行动所产生的行为就具有了法

权和道德双重属性,这个时候的法权职责也就成了道德职责。没有履行法权职责因而也就成了“道德上的缺

失”。换言之,道德职责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是道德法则同时也是法权职责;第二种可能是,只是道德

职责。
我们先对第一种可能展开分析。
前文指出,康德区分了“多于法则”、“符合法则”和“少于法则”要求三种行为。我们先来看“多于法则”要

求的行为,这一类型的行为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没有职责但有作为,或者是有职责有作为且作为多于法则要

求。因而属于职责之外但和职责相关的行为,也可以划归道德层面,这便是我们在前文指出的“超义务的行

为”。这一术语由俄姆森(J.O.Urmson)提出,他认为道德上要求、道德上允许、道德上禁止这种三分法是不

恰当的,应该加上非道德上要求不去做也不能称为错误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圣人或英雄的行为②。士兵为

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行为即属此类。康德虽然没有对“超义务的行为”做专门论述,但我们在前文指出,
康德在界定归责时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即对“行动之事主(causalibera[自由因])的判断”。按此,“超
义务的行为”作为主体自愿践行的行为,可以归责。

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也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有职责但不作为,或者是有职责有作为但作为不够。就前

者而言,这种行为虽然体现为不作为,但已经是一种作为,康德说,“如果我不作为的是我负有职责的行动,那
么这已经是一种行动且能被归责,例如,我应当偿还债务但无所作为,这已经是一种行动,可以归责于我”③。
就后者而言,虽然有作为,但作为不够,和法权层面少于法则要求而为一个性质,因而也可以归责。

多于、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的后果也可以归责。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是违反严格职责的行为,多于法则

要求的行为是超出职责范围的行为。“如果违反严格的职责,你将违反法则,并执行未经授权的事情……同

样,当你完成超出严格要求的工作时,你会扩大对道德上要做的事情的概念,超出了法则所严格要求的范

围”④。在这两种情况下,行动主体都是自行决定、根据自己的权限行事,都是康德意义上行动和行动后果的

“作者”。所以康德才说,“只要我做的善事多或者少了,当需要负责时,行动的一切后果都能归责于我”⑤。
“多于”的情况比如我预支给某人,若他人因此获益,这一后果可算我的功德。“少于”的情况比如我未按时偿

还债务,若他人因此破产,这一后果可算我的缺失。
符合法则要求的行为是有职责也有作为且作为刚好符合法则。按前文分析,这种情况下的符合法则是

同时符合道德法则和法权法则。与法权层面符合法则的行为的区别之处在于,这类行为是主动遵守法权法

则,而法权层面符合法则的行为是被强制遵守。因此这两种行为只有意向上的区别。就行为本身而言,因为

这一行为同时也是法权行为,按照我们在法权层面的分析,行为和后果不用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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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法权和道德层面各有4种可能的情形,目前我们只分析了没有职责但有作

为、有职责但不作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三种,还剩一种,即无职责亦不作为。没有职责就是没有法权职责。
没有作为就是没有行为,故不属于多于、符合和少于法则要求中的任何一种,也就不存在行为归责问题。但

没有行为作为一种不作为,也有可能产生后果。康德认为,这一后果不能归责于主体,“因为我不作为的是没

有职责去做的,不能视之为一种行动;例如,我没有预支给某人,那由此源起的他人的不幸不能归责于我,因
为我没有职责去做”①。

以上分析的是第一种可能,即虽为道德职责但同时也是法权职责这一情形。现在分析另一可能,即只是

道德职责而和法权职责无关这一情形。按前文分析,道德上的任何所为包括只是遵守法则的行为,虽然表现

为本分行为,但带有“多于”的性质,因为“道德上我不能被强制,没有人能强制我践行善举”②。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道德行为才被理解为非强制的因而是自由的行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康德说的“鉴于人是

自由地践行道德行动,因此一切后果都能归责于他”③,或者“行动在道德上的践行及其后果能归责于我”④。
因此,这一可能中的三种情形,即多于、少于和符合法则要求的行为本质上都是自由行为。这便意味着,这三

类行为及其后果均可归责。需要另当别论的是无职责亦不作为这一情形。这一情形中的道德上没有职责,
是既没有任何道德职责也没有任何法权职责。没有行为,故不存在行为归责问题。如果有后果,那也不是道

德、法权意义上的后果,因此不用在这两个层面讨论归责。
最后再来看看“意图”和“尝试”能否在道德层面归责。康德说过,“法庭不像道德法则那样对conatum

[尝试]归责”⑤。这里的法庭是外在法庭,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道德法则可以对尝试归责。原因在于,尝试

毕竟不同于意图,已经有行动了,这种行动虽然没有达到法权上可视为证据的层面,但毕竟已有行动发生,说
明主体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有实施行动的能力,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行动是因为能力不充分或其他

外在原因。
那么在道德层面意图可以归责吗? 康德虽然说过,“proposito[意图]那里并无可以归责的行动,因为还

没有行动”,因此没法归责。但他也说过,“不过在道德上,一个完整的propositum[意图]甚至和行为本身一

样。但propositum[意图]必须如此,以同样保持在践行中,因为propositum[意图]经常在实施前就改变

了”⑥。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完整二字,经常在实施前就已经改变的意图不是完整的,因此没法归责。康

德举例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打算迁怒朋友,但见面后没这么做,那么迁怒这一意图就不完整。而完整的

意图从始至终不变,一直体现在行为中。既然行为可以归责,那么实施这一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归责。
另外,尝试意味着已有行为出现,完整的意图也体现在行为中。既然它们都可以显现为行为,那么可视

情况归入“多于法则”、“符合法则”和“少于法则”要求三种可能的情形之中。我们在第二部分曾经指出,康德

在法权层面排除了对尝试和意图归责的可能,这也意味着,我们讨论的是只作为道德职责而不同时是法权职

责这一可能,在这一条件下虽有三种可能情形,但归责结果是一样的,即行为和后果均可归责。
由此可见,道德归责的对象包括广义上的行为(含尝试和完整的意图)和行为后果。具体来讲有三种:一

种是多于法则要求之行为及其后果,可以是无职责但有作为,也可以是有职责有作为且作为多于要求;一种

是少于法则要求之行为及其后果,可以是有职责但不作为,也可以是有职责有作为但作为不够;一种是只符

合道德法则而不同时符合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及其后果。
四 作为归责对象的后果

康德关于归责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虽然整体上与其整个道德哲学保持一致,但就归责对象而言,有一点需

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即后果归责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澄清康德伦理学与结果论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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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归责学说中,后果可以是归责的对象。这和我们一般对康德的理解有少许出入。因为在现代伦理

学中,康德伦理学被视为义务论的典型代表,功利主义被视为结果论的典型代表,两者是对立关系。即使康

德没有将归责的根据放到后果层面,但将后果视为归责对象似乎已经模糊了两者的界限。进一步的问题在

于,如果后果可以是归责的对象,那康德的伦理学还是义务论吗?
本文想指出的是,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行为后果和结果论所说的后果在地位和内容上有明显差异。就

地位而言,在结果论伦理学中,后果是行为的依据,比如功利主义以后果能否实现“最大幸福”为判断行为正

当与否之依据。而在康德伦理学中,后果是归责的对象,但不是行动的动因。在行动的动因方面,康德还是

强调道德的纯粹性。换言之,可归责性和道德性不是一回事情。“行动道德性的程度必须不与Facti[行为]
的可归责性掺杂”①。这就意味着,将后果纳入归责对象,不与行动时不以后果为动因相互冲突。但这会导

致一个悖论,即行动时完全基于道德法则,不能考虑后果,但行为完成后需要归责时,有可能要考虑后果。
然而,站在康德伦理学的立场,这种悖论便不能称之为悖论。因为康德认为,人是智性世界和感性世界

“两个世界”的存在物。当我们考虑行为的道德性时,是就人是理性存在物而言。在这方面,行为唯一的依据

就是道德法则,后果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一维度的问题就是康德所说的“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这

一问题本质上是对行为“应然”如何的一种判断。而“实然”行为作为已经发生的行为,已经是感性世界中的

一种实存。人作为感性世界的存在物,其行为也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换言之,人的行为同时受到道德法则和

自然法则的支配。有自然法则参与其中的实然行为,有可能与道德法则要求的应然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
归责问题面对的正是实然行为及其后果。归责就是要看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中是受道德法则支配还是

受自然法则支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才说,“归责(imputatio)在道德的意义上就是使某人被视为一个

后来叫做行为(factum)并受法则支配的行动之事主(causalibera[自由因])的判断;这判断如果同时带有出

自这一行为的法权后果,那么它就是一种法权效力的归责(imputatioiudiciarias.valida)”②。引文中的行为

和后果都是实然意义上的。在这一意义上自然要考虑后果。换言之,归责作为一种“判断”,不是对应然如何

之判断,而是对实然如何之评判。
那么,康德如何评判实然意义上的相关行为,得出了哪些结论?
先来看康德对相关行为的评判。如果我们对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分别存在于法权与道德层面的4种行为

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所有行为可分两种:一种是违反法则的行为;一种是遵守法则的行为。这两类行为的归

责结果是功德和缺失。“违反法权法则和遵守道德法则任何时候都必须归责为demerito[缺失]和merito[功
德];即违反法权法则属于demerito[缺失]:遵守道德规则属于 merito[功德]”③。以此为依据,这两类行为

的归责结果应该如下。
在法权层面,违反法权法则亦即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必须归责为缺失。也就是说,有职责但不作为的行

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不够的行为,其归责结果是缺失。遵守法权法则的行为,即有职责也有作为且作

为符合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不用归责,也不能算作功德。
在道德层面,如果是符合道德法则的同时符合法权法则这种情况,那么,符合和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其

归责结果和法权层面并无二致,而多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其归责结果是功德。如果是只符合道德法则这一情

况,那么无职责但有作为的行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且作为多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其归责结果都是功德。无职

责亦不作为的行为不能归责为缺失,无职责也不作为貌似“违反”了道德法则,但“因为道德法则并不是强制

法则。违反道德法则因此不是demeritum[缺失]”④。而有职责但不作为的行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

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应当归责为缺失。
再来看康德就归责问题得出的相关结论。康德认为,“一切对法权法则的遵守和对道德法则的违反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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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后果……但违反法权法则和遵守道德法则任何时候都有肯定的后果”①。后果有两种形式,即奖赏和

惩罚。以此为依据,这两类行为的归责后果应该如下。
在法权层面,违法法权法则即有职责但不作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其后果是

惩罚,“一种缺失的法权后果便是惩罚(poena)”②。遵守法权法则的行为,即有职责也有作为且作为符合法

权法则要求的行为,没有肯定后果,不伴随奖励,有否定后果,比如偿清债务的人不会被控告。
在道德层面,如果是符合道德法则的同时符合法权法则这一情况,那么,符合和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其

后果和法权层面一致,而多于法则要求的行为其后果是奖励,“一个有功德的行为的法权后果便是奖赏

(praemium)(前提是:这种在法则中已经预告的奖赏是动因)”③。如果是只符合道德法则这一情况,那么无

职责但有作为的行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且作为多于或符合法则要求的行为,其后果是奖赏。无职责也不作

为的行为,只是貌似“违反”了道德法则,但这一情形下“违反道德法则不伴随惩罚的肯定后果”④。而有职责

但不作为的行为和有职责也有作为但作为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真正地违反了道德法则,需要惩罚。这种惩

罚是主体通过内在法庭对自己的惩罚。
由此可见,归责中需要考虑的后果分别是法权后果和道德后果。前者不属于严格的道德领域,就后者而

言,所谓造成道德后果的行为,或者符合和多于法则要求,或者少于法则要求。康德将前这两种行为都归责

为功德,换言之,无论道德行为造成的自然后果是好是坏,对其的评判仅为有功德这一种,没有缺失。都伴随

的是奖赏,而无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只需要根据道德法则做出相应行动即可,不用考虑后果,至少不用

担心会受惩罚而不去践行道德行动。
少于法则要求的行为或者是无职责而少于法则要求,康德也不将其归责为缺失,或者是有职责而少于法

则要求,即违背道德法则。只有完全违背法则的行为康德才斥其为道德缺失。缺失的原因不在于主体受感

性条件的强制(若如是,则不用归责),而在于明知道德法则为何却选择背离,这是自由任意(freiewillkür⑤)
的体现。因此这一行为的根据亦在主体的意志本身,而不是行为后果。可见,虽然对后果做了归责,但它并

不是行动的根据。主体在内在法庭中审判自我时,主要审视的是其行动的动因,而不是后果。在这个意义

上,将后果纳入归责对象不与义务论冲突。
另外一点是,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行动后果与结果论所说的后果在内容上也有明显差异。
前者是行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几乎等于行动本身。通过文中所援引的康德经常提到的例子可以看出

这一点。比如“偿还债务”、“在战场上打死敌人”等,这些行为的后果就是这一行为本身造成的直接后果,与
行动本身不可分割。而结果论的立场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1)主张对任何行为所产生之结果可以从非个

人的(impersonal)立场给予好坏之评比;(2)对的行为就是其所带来的结果经由上述评比,具有整体上最大

善或最小恶之行为”⑥。比如功利主义,其所追求的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⑦。可见,不同于康德伦理

学意义上所评判的直接后果,结果论所说的后果是一种延伸后果。这种延伸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最终

后果,而直接后果只是最终后果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康德对后果归责不会与结果论相混淆。尚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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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74 
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227;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35页。

Kant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Bd Ⅵ 227;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35页。

ImmanuelKant EineVorlesungKantsüberEthik imAuftragederKantgesellschaft 74.
“Willkür”一词在李秋零的译著中被译作“任性”,该词相关于“Wille(意志)”,邓晓芒认为,前者通常指偶然的意愿或欲望,后者则带有必然

性、一贯性,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体现。(参见:邓晓芒《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句读》(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阿里利森

(HenryE.Allison)指出,“Wille”和“Willkür”(意志和任性)是作为欲求能力的不同方面而被区分开来的。“Wille”是人的“Willkür”,“所面临

的作为命令的种种法则的来源”,注重对各种行为准则的立法;而“Willkür”则是主体的一种选择能力(faculty)或力量(power)。“Wille”提供

了规范,而“Willkür”则按照这种规范进行选择;“Wille”不关注行为,注重对各种行为的准则的立法,规定“Willkür”实践的自发性。
“Willkür”才真正涉及行动的选择即自由,是一种肯定性的能力。自律相关于“Wille”,而自发性则相关于“Willkür”。从某种意义上说,“肯定

的 Willkür自由概念意指其基于纯粹理性,等价来说就是按照纯粹的 Wille的规定而行动的能力。可见,法则来源于 Wille,自律相关于

Wille,准则来源于 Willkür,自发性则相关于 Willkür。(参见:傅永军《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5期,第78页。)
林火旺《结果论及其批判》,《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2年第39期,第3页。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第4页。



虽然可归责性与道德性不是一回事情,但两者的原则并不冲突。对于康德来说,只有在主体决定了既定条件

下自己的道德要求是什么之后,才能解决归责问题①。
综上所述,法权归责的对象是少于法则要求之行为及其后果,道德归责的对象或者是多于或少于法则要

求之行为及其后果,或者是只符合道德法则而不同时符合法权法则要求的行为及其后果。由此可见,康德的

伦理学虽属义务论,但并未放弃对行为后果的归责。并且,后果可以归责不意味着行动时要以后果为依据,
后者会导向结果论。所谓后果归责无非是对主体在行为过程中具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这一问题作出判断。只

要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是自由的,就需要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这一观点不与本文刚开始总结出的第一种思路相冲突,因为该思路所讨论的后果实际上是应然行为之

后果,而作为归责对象之后果是实然行为之后果。但与第三种思路有明显冲突,因为即使康德不放弃对行为

后果的归责,也不会使行为以后果为依据,这会背离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本文与第二种思路有契合之处

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坚守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立场,在行为之应然方面,不以后果为依据,另一方面又与结果论

有可汇通之处,即在行为之实然方面,对出于自由之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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